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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INFINITY DEVELOPMENT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星 謙 發 展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640）
（新加坡股份代號：ZBA）

內幕消息

於新加坡交易所凱利板成功完成雙重主要上市 
及 

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本公告乃由星謙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
港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於新加坡交易所凱利板成功完成雙重主要上市

茲提述 (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九日之通函（「該通函」）；(ii)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之海外監管公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
月十七日之公告；(iv)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公告；(v)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海外監管公告；及 (v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五年十二月二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新加坡上市。除文義另有所
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股份已於今日上午九時正成功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
公司（「新交所」）上市。股份以股份代號「ZBA」於新交所凱利板買賣。本公司股份
於香港交易所主板及新交所凱利板雙重主要上市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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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ndar Capital Pte. Ltd為新加坡上市的保薦人及發行經理。本公司新加坡股份過戶
分處代理的詳情載列如下：–

Tricor Barbinder Share Registration 

（Tricor Singapore Pte. Ltd之分部） 
9 Raffles Place 

#26-01, Republic Plaza 

Singapore 048619

有關股份於新交所買賣及交收之詳情（包括股份於香港及新加坡之間轉移之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新交所刊發之要約文件（其已夾附
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海外監管公告）標題為「結算及交收－
股份於香港及新加坡之間轉移」一節。如有疑問，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尋
求獨立專業意見。

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茲提述該通函。由於建議修訂現有大綱及細則以及建議採納新大綱及細則的所有
條件均已達成，故新大綱及細則已自股份於新交所凱利板上市及報價當日（即二
零二五年十二月三日）起生效。新大綱及細則的全文將於香港交易所網站及本公
司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星謙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葉嘉倫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楊淵先生、葉嘉倫先生及 Stephen 

Graham Prince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永祐先生、陸東全先生、李倩敏女
士及鄭炳發先生。


